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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市国有企业
“全俄展览中心”
命令
莫斯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批准全俄展览中心“金穗”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发展项目设计公开建筑竞赛的章程


为筹备在全俄展览中心（以下简称“全俄展览中心”）举办旨在制定全俄展览中心“金穗”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发展项目的年度公开建筑竞赛

兹命令：

1. 批准关于举办全俄展览中心“金穗”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发展项目设计的公开建筑竞赛的章程（以下简称“竞赛”）（附件1）。
2. 批准2026年竞赛的主题、举办日程、联系方式、参赛作品内容及材料提交要求（附件2）。
3. 公共关系部与信息技术部确保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上设立单独的竞赛专栏。
4. 人力资源与社会政策部负责确保战略发展与接待部、大修与建设部的员工知悉本命令。
5. 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命令的执行由分管设施建设、改建及大修工作的副总经理负责监督。


代理总经理	S.Yu. 肖古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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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命令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举办全俄展览中心“金穗”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发展项目设计公开建筑竞赛的章程
1. 总则
1.1. 全俄展览中心“金穗”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发展项目设计公开建筑竞赛章程（以下分别简称“章程”与“竞赛”）规定了竞赛的主要目标、任务、形式及举办程序。
1.2. 本竞赛由莫斯科市国有企业“全俄展览中心”（以下简称“全俄展览中心”、“主办方”）设立并组织，与全俄创作类专业社会组织“俄罗斯建筑师联盟”（以下简称“俄罗斯建筑师联盟”）、公共协会联盟“国际建筑师协会联盟”、全俄社会组织“俄罗斯修复家联盟”以及联邦自治机构“RosKapStroy”（以下简称联邦自治机构“RosKapStroy”）合作（经协商）举办，旨在评选出由18至35岁的建筑、设计及建设领域专业人士和杰出青年研发的最佳科研设计作品，并吸引其参与全俄展览中心（以下简称“全俄展览中心”、“展览”）区域的发展与改造。
1.3. 城市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的竞赛主题，由主办方每年通过“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的内部规范性文件，在拟定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之日前不晚于 30（三十）个日历日予以确定。
1.4. 为实现竞赛目标，参赛者须依据本章程第1.3条确定的相应年度竞赛主题，编制用于举办全俄展览中心传统的专题集市、节日及其他活动，以及全俄展览中心区域和公共空间景观布置的设计项目。
1.5. 本章程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1.5.1. 竞赛参赛者（以下简称“参赛者”）- 年龄在18至35岁（含）之间的建筑、设计和建设领域的专业人员。
1.5.2. 本章程中使用的其他术语和定义，适用法律确定的含义。

2. 竞赛的目标与任务
2.1. 本次竞赛的目标为：
     – 发掘由参赛者完成的、针对全俄展览中心区域内设施及区域发展的最佳项目，这些项目应突显全俄展览中心区域的独特性、其建筑风貌，以及社会、文化、历史和审美意义；
· 建立针对展览中心区域、地块及设施进行翻新、再生和现代化的创意构想与建议库；
· 提升建筑师、设计师及建设者职业的社会重要性；
· 为后代保存历史与文化遗产，并确保遗产的可访问性；
· 凝聚拥有不同兴趣的人群，为每个人创造舒适的空间；
· 吸引18至35岁的建筑、设计及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参与俄罗斯联邦各地区的项目工作；
· 开发新的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环境、历史中心及乡村地区的质量，将其作为地方的文化代码。
2.2. 本竞赛的任务包括：
· 评选出参赛者中最优秀的建筑和城市规划项目；
· 发掘并表彰建筑、设计和施工领域18至35岁最具才华的专业人士；
· 展示提交至本次竞赛的最佳参赛作品；
拓展建筑理念范畴，以塑造全俄展览中心及俄罗斯联邦各地区的形象。

3. 竞赛形式
3.1. 本竞赛为公开竞赛。
3.2. 个人作者及创意团队均可参加竞赛，团队中可包含相关专业的学生，且每位参赛者均须符合本章程规定的参赛者标准。
3.3. 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一份参赛项目。

4. 竞赛程序
4.1. 竞赛分一个阶段进行。
4.2. 全俄展览中心从事建筑、建设和区域发展活动的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审查和预选，核实其是否符合基本要求及构成规定，并将通过选拔的作品推荐给竞赛评审委员会审议。
4.3. 竞赛评委会的组成由“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批准，时间不得晚于竞赛方案及条件预计公布之日前30（三十）日。
4.4. 竞赛评委会成员在开展工作时，应遵循专业、独立、公开和客观的原则。
4.5. 竞赛评审团对参赛作品的评审标准：
· 外部立面的历史真实性；
· 功能性；
· 美观性；
· 规模；
· 构思的独特性；
· 原创性（无抄袭）。
4.6. 竞赛评委会的决定应在评委会会议上作出，会议按照评委会主席确定的程序以现场或通讯形式举行，并通过评委会成员对每个项目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简单多数票通过。
4.7. 若竞赛评审委员会表决票数相等，评审委员会主席拥有决定性一票。
4.8. 主办方有权通过修改本章程增设额外奖项。
4.9. 竞赛评审委员会有权决定某些奖项空缺。
4.10. 竞赛评委会应以纪要形式记录投票结果，评委会主席须在公布竞赛结果及举行颁奖仪式前不迟于三天批准所作决定。
4.11. 竞赛评委会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不得上诉。

5. 参加竞赛
5.1. 参加竞赛是免费的。
5.2. 如需参赛，须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 https://vdnh.ru 的竞赛页面提交参赛申请。申请填写完成后，参赛者将收到申请受理确认及参赛者注册编号。
5.3. 收到注册编号后，参赛者需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 https://vdnh.ru 的竞赛页面上填写表格，向主办方发送参赛材料。
5.4.  参赛材料清单及其要求由“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每年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确定，时间不得晚于拟定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之日前30（三十）天，并发布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 https://vdnh.ru 的竞赛页面上。
5.5. 通过参加竞赛，提交参赛作品的作者（或各位作者）（参赛者）保证，参赛作品本身及其包含的信息：
· 未侵犯第三方的著作权或财产权，并对第三方提出的索赔承担责任；
· 不包含俄罗斯联邦现行法律禁止的材料，并对违反法律的情况承担责任。
5.6. 外国参赛者必须是俄罗斯联邦税务居民，或拥有一位身为俄罗斯联邦税务居民的合作伙伴。若不具备俄罗斯联邦税务居民身份且参赛者的项目获胜，将不予发放奖金。
5.7. 提交参赛作品参加竞赛，即表示作者（们）（参赛者）同意主办方通过以下方式使用参赛材料（图像和信息）：推广、在印刷和电子媒体上发布、在各类活动期间展示等。
5.8. 提交参赛作品参加竞赛，即表明作者（们）（参赛者）已悉知本章程，并同意竞赛的举办程序与条款，以及同意“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对其个人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及向第三方传输。
5.9. 主办方保留取消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要求的参赛作品参赛资格的权利。
5.10. 比赛评审团成员、主办方雇员及其家属无权参加比赛。

6. 竞赛举办日程
6.1. 竞赛举办日程由“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每年批准，批准时间不得晚于拟定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之日前的30（三十）个日历日。
“全俄展览中心”有权决定不举办竞赛。在此情况下，应不迟于预计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之日前30（三十）个日历日，通过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 https://vdnh.ru 发布信息进行通知。

7. 竞赛奖励
7.1. [bookmark: _Hlk213321754]根据竞赛结果，在三项提名中，每项提名仅评选第一名（以下简称“获奖名次”）。获得获奖名次的参赛者（以下简称“获胜者”）将获得现金奖励（以下简称“奖金”）：
第一名–300 000 卢布。
[bookmark: _Hlk213322022]奖金应扣除个人所得税。
为从获奖者的现金奖金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必须另行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
7.1.1. 向获胜者颁发注明参赛者姓名及教育机构（组织）的证书 – 金奖证书，以及竞赛纪念雕像。
7.1.2. 本章程第7.1.1款所述证书（金奖证书）及竞赛纪念奖座的样式，由竞赛评委会不迟于竞赛结果隆重揭晓仪式（以下简称“仪式”）举行前10个工作日予以批准。
7.2. 获胜者信息将在全俄展览中心官方网站 https://vdnh.ru 发布，同时（经协商）还将在“俄罗斯建筑师联盟” https://uar.ru/、“RosKapStroy”联邦自治机构 https://roskapstroy.ru/、“俄罗斯修复家联盟” http://www.restsouz.ru/、“国际建筑师协会联盟” https://maca.ru/ 的网站及其他媒体资源上发布。
7.3. 获胜者将通过参赛者在提交参赛申请时指定的电子邮件收到获奖通知。
7.3.1. 获胜者须在回复邮件中确认准备领取本章程第7.1条指定的奖励。
7.3.2. 获胜者须在仪式举行前向主办方提交文件原件以供核查，以证明其实际参赛并符合竞赛参与者章程所规定的标准：身份及年龄证明文件；建筑、设计及建设领域的受教育证明文件；确认将其参赛作品的权利全额转让给“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的文件（与“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签订的独占权转让协议）；学生证原件；个人数据使用同意书；照片及视频图像使用同意书。
7.3.3. 若主办方发现提交的文件与参赛作品中声明的内容不符，主办方有权拒绝向获奖者发放奖金、参赛证书及竞赛纪念奖杯。同时，主办方关于获奖者将其参赛作品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的权利，以及法律和本章程规定的主办方的其他权利，均予以保留。
7.3.4. 确认获奖者身份意味着该参赛者确认同意本章程第7.1条规定的奖金金额及其领取条件。
7.4. 未履行本章程本节所述条件的获奖者，将丧失获得本规定第7.1款所述奖金的权利及获奖者身份。

8. 竞赛总结
8.1. 竞赛结果将在仪式上宣布。
8.2. 关于举办仪式的通知将按照本章程进行。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根据俄罗斯联邦税法典履行个人所得税税务代理人义务。

9. 竞赛的其他条款
9.1. 参赛者有义务自行承担与参赛相关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及电话通讯使用费、耗材费、前往仪式举办地的交通费。
9.2.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有权使用（且无需为此向竞赛参赛者支付任何报酬）：
· 竞赛参赛者的个人数据；
· 含有竞赛参赛者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包括用于在“互联网”信息电信网络、广播和电视上发布，以及用于其他媒体和制作任何广告材料。
9.3.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保留不作解释即取消所提交参赛作品参赛资格的权利。
9.4.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保留修改本章程的权利，包括本章程第9节。
9.5. 如果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在竞赛结果总结阶段做出决策，“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保留向竞赛参赛者索取补充信息的权利。
9.6.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有权自行决定且无需解释原因，将竞赛期限在批准竞赛日程的“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内部规章所规定的期限基础上延长不超过30个日历日。在此情况下，关于竞赛日程的信息应按照章程中关于竞赛启动程序所规定的方式进行批准和公布。

10. 联系方式
10.1. 主办方的联系方式由“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每年批准，批准时间不得晚于拟定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之日前30（三十）个日历日。

11. 最终条款
11.1. 本章程自“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命令批准之日起生效。
11.2. 本章程的增补及修改，须依据“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的命令，并按照“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确定的程序进行。
11.3.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现行法律法规规范。
11.4. 若已根据竞赛第6.2条作出决定，则组织方可不对竞赛主题、竞赛评委会组成、竞赛日程、联系方式、参赛作品构成及材料提交要求进行核准。
11.5. 本章程对“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各结构部门的员工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涉及相关部分）。
11.6.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各结构部门的员工如未履行或不当履行本章程之要求，应依据俄罗斯联邦现行法律的规定，并在既定职权范围内承担纪律及其他责任。
[bookmark: _Hlk212814150]
附件 2
“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命令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2026年竞赛主题、竞赛日程、联系方式、参赛作品构成及材料提交要求

一、2026年竞赛主题（提名）
1. 位于全俄展览中心的“俄罗斯季节”全年节庆集市中心概念。
2. 奔萨州莫克尚市级镇历史中心区域环境美化概念。
3. 科米共和国沃尔库塔市始建于永冻土条件下的城市公园复兴概念。

二、竞赛日程
1.竞赛启动公告由“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于2025年第四季度通过在全俄展览中心网站（https://vdnh.ru）的竞赛页面和/或媒体上发布信息进行。
2.公布竞赛方案及条件：2025年11月。
3.受理参赛申请：2025年11月20日至2026年3月31日。
4. 参赛作品提交截至：截至2026年9月30日。
5. 回答参赛者问题：截至2026年9月30日。
6. 竞赛评委会工作期间：2026年10月1日至20日。
7. 参赛作品评审：截至2026年10月20日。
8. 隆重宣布竞赛结果及颁奖：截至2026年12月1日。

三、联系方式
竞赛网站：全俄展览中心网站https://vdnh.ru，竞赛页面https://vdnh.ru/specials/kolos-2026/
电子邮箱：ssokolov@vdnh.ru
主办方：“全俄展览中心”国有企业
通讯地址：129223, 莫斯科市和平大道119号230号楼
实际地址：莫斯科市和平大道119号230号楼
主办方网站：https://vdnh.ru
竞赛协调人：
– 霍多斯·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 (Khodos Sergey Anatolyevich)：+7(495) 974-35-35 内线号码 10-59，
电子邮箱：shodos@vdnh.ru

四、参赛作品构成及材料提交要求：

1. 参赛作品材料应以针对竞赛主题的综合方案形式提交，并汇编成图册，同时附带图册摘要。材料须以PDF格式电子版提交参赛。
2. 上述材料还需上传至文件共享平台，并于2025年11月20日起在全俄展览中心官网 https://vdnh.ru 的竞赛页面填写表格时附上文件链接。
3. 用于设计参赛作品的基础资料可在全俄展览中心官网 https://vdnh.ru 的竞赛页面获取。

五、竞赛主题：“全俄展览中心“俄罗斯季节”全年节庆集市中心概念”

1. 参赛材料（参赛作品）组成：
图册（图册名称必须包含作者姓名及参赛项目创作日期，参赛者注册编号须标注于图册每一页及摘要的右上角，图册内部不得注明作者身份）。
2. 项目组成：
· 包含概念和材料描述的说明书；
· 地块规划布局图；
· 项目草图；
· 各楼层/标高平面图；
· 剖面图；
· 立面图；
· 室外效果图：夏季日景、夏季夜景、冬季日景、冬季夜景；
· 室内效果图；
· 景观与绿化；
· 作者自选的其他补充材料。
项目应足以表达建筑师的核心理念与构思，无需包含过多的节点与详图。需特别关注项目在实地的尺度感与真实性。
3. 位置：
          拟建项目位于由环路、剧院路和拉脱维亚街心公园围合的地块上。场地内分布有编号为139、140、141、142的单层建筑，这些建筑既可拆除，也可根据项目设计者的决定将其纳入整体建筑构思之中。地块其余空间目前被植物苗圃占据，该苗圃已计划搬迁。该地块地势平坦，无明显地形起伏。
4. 对建筑体量与规划方案的要求：
节庆集市中心的主体建筑应足以满足主要的展示和商业功能。该设施的围护结构和工程系统应当确保温度、换气及其他微气候参数符合公共建筑的规范要求。应提供：
– 主要展览展销空间；
– 仓储及员工辅助用房；
– 卫生间与衣帽间；
– 快餐服务点（咖啡厅、具备简餐加工功能的饮食处）；
– 会议室或主办方办公室；
– 用于举办活动、颁奖典礼及嘉宾、音乐家演出的舞台；
– 阳台、露台、夏季凉廊；
– 由项目设计者自行决定的其他用房和规划要素；
– 主入口和至少一个备用/疏散入口，需兼顾行动不便人群的无障碍通行；
– 至少一个允许载重3吨以下（“GAZelle”及类似车型）的汽车和装卸车辆驶入主体空间内部的入口，并具备掉头条件；
– 主入口处用于临时停放2–4辆轿车的场地；
例如，在有老年人参加活动时，停车位必须便于上下客，且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 沿环路设置的巴士停靠“汽车停车处”；
– 通往备用入口和车辆入口的通道，需具备掉头空间，以便于展品、产品和材料的装卸。货运车辆、行人和轿车的行进路线不应交叉。
5. 设备：
· 中心主厅应配备用于固定广告、展示结构及辅助照明的吊挂装置。
· 建筑物内外须设置显示当前及即将举办活动信息的屏幕。
· 建筑物及其周边区域应配备导视系统和建筑艺术照明。
· 建筑物入口须按反恐要求进行配置。
· 展览空间的地面和墙壁内须按展览建筑规范要求的间距嵌入电气连接点。
6. [bookmark: _Hlk212548166]摘要：
· 作者/创作团队的姓名及参赛者照片；
· 确认参赛者符合竞赛章程所定标准的证明文件副本（扫描件）：参赛者身份证明文件；建筑、设计及施工领域学历证明文件或学生证；参赛者个人数据使用同意书；参赛者照片及视频资料使用同意书；
· 3D模型（不少于3个）；
· 阐述主要理念的作品说明（不超过1000字符）。
7. 提交的参赛作品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符合全俄展览中心既有的建筑规划风貌；
· 将建筑修复方案的历史真实性与无障碍性、导览逻辑以及融入现有展览综合体等现代要求相结合。

六、竞赛主题：“奔萨州莫克山市级镇历史中心区域环境美化概念”

1. 作品集（作品集名称必须包含作者姓名及参赛项目的创作日期，参赛选手的注册编号须标注在作品集每一页及摘要的右上角，作品集内部不得注明作者身份）。
2. 竞赛项目组成：
· 标示设计边界（中心区域）的城镇规划图；
· 功能分区及景观改造分期图；
· 总平面图；
· 主要城市规划元素（街道、街心公园、广场）的轴测图或透视图 – 不超过3张；
· 步行街透视图（夏日-日景、夏日-夜景、冬日-日景、冬日-夜景）；
· 包含规划喷泉及景观小品的视点图（夏日-日景、夏日-夜景）；
· 包含历史建筑与新建公共建筑对象的视点图；
· 景观小品设计概念；
· 绿化设计概念；
导视系统及路面铺装元素相关资料（建议提供，由设计者自行决定）。
3. 摘要：
· 作者/创作团队的全名及参赛者照片；
· 确认参赛者符合竞赛章程规定标准的证明文件副本（扫描件）：参赛者身份证明文件；建筑、设计或施工领域的学历证明文件或学生证；参赛者个人数据使用同意书；参赛者影像资料使用同意书；
· 3D模型（不少于3个）；
· 阐述主要创意的作品说明（不超过1000字符）。
[bookmark: _Hlk212621790]
七、竞赛主题：“科米共和国沃尔库塔市始建于永久冻土条件下的城市公园复兴概念”
1. 图册（图册名称必须包含作者全名及竞赛项目创作日期，竞赛参与者的注册编号须标注在图册每一页及摘要的右上角，图册内部不得标注作者身份）：
· 包含设计理念及材料描述的设计说明书；
· 总平面图；
· 公园外观及景观布置草图；
· 道路路网示意图；
· 各地块在不同条件下的3D模型：夏季-日景、夏季-夜景、冬季-日景、冬季-夜景；
· 作者自选的任何补充材料；
· 所有绿化要素的规格及说明。
2. 提交的作品须符合以下要求：
· [bookmark: _Hlk213938987]符合公园既有的建筑景观风格；
· 将独特的景观建筑形象与导航及交通功能相结合。
3. 关于区域内各功能分区的比例与参数的建议。
4. 道路与步道网络发展建议，包括行人与个人移动设备的交通流规划，旨在融入周边道路的交通步行系统。
5. 关于打造和谐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艺术形象的建议。
6. 人工照明建议。
7. 关于景观设施、艺术装置及绿化的建议。
8. 摘要：
· 作者/创作团队的姓名及参赛选手的照片；
· 确认参赛者符合竞赛规程所定标准的证明文件副本（扫描件）：参赛者身份证明文件；证明在建筑、设计和建设领域接受教育的文件或学生证；参赛者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参赛者影像资料使用同意书；
· 3D模型（至少3个）；
· 阐述主要设计理念的作品说明（不超过1000个字符）。
9. 竞赛目标：通过建筑手段获取关于公园功能规划及空间组织的概念方案，旨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形成吸引游客的全新活力节点。

为实现竞赛目标，参赛者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 区域内不同功能区的比例和参数；
· 公园内现有设施的利用，包括“轨道”站（Orbita）；
· 道路路网的发展，包括行人和个人移动设备的交通流建议，以便融入周边区域的交通-步行系统；
· 打造和谐、令人难忘的公园建筑艺术形象；
· 人工照明；
· 景观美化元素、艺术装置及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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